附件
绵阳市科技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
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绵阳市科技服务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绵阳市科技服务业2018年度行动方案》，绵阳市财政设立科技服务业发展资金，为规范使用管理，提高使用效益，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扶持、引导和示范作用，促进我市科技服务业发展，根据《预算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市科技服务业专项资金管理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科技服务业发展资金由市级财政预算安排，主要用于支持我市具有人才和智力密集、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创新性和渗透性强、发展潜力和辐射带动作用显著的研发设计、检验检测、技术转移、科技金融、知识产权、科技咨询等科技服务业态。
第三条  科技服务业发展资金由绵阳市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以下简称“市科知局”）和绵阳市财政局（以下简称“市财政局”）共同管理，分工履职。
市科知局负责项目管理，牵头编制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组织项目评审，牵头制定资金分配建议方案，组织开展项目实施管理、验收和监督检查。
市财政局负责项目资金预算管理和资金拨付，组织开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和专项资金使用监督管理检查。 
第二章  资金使用
第四条  科技服务业发展资金使用原则：
（一）自主创新。针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鼓励和支持企事业单位通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方式，提升服务能力和创新服务模式，培育发展新兴服务业态。
（二）突出重点。重点支持符合我市科技服务业发展推进方案，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竞争力强、市场潜力大，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项目和单位。
（三）市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功能，有效调动企事业单位、金融机构和社会等各方面投入科技服务业的积极性，促进资源整合。
（四）注重绩效。资金安排根据项目重要性、成熟度等依序安排，严格执行项目评审、绩效评价等制度，强化评价结果运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第五条  科技服务业发展资金支持重点方向：
（一）公共服务平台类主要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工程）实验室、联合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以及其它新型研发机构等科技创新平台；技术转移、信息服务、检验检测等公共服务平台；仪器共享平台以及其它类型的科技服务平台。
（二）重点示范项目类重点支持研发设计服务领域、信息资源服务领域、科技中介服务领域、科技金融结合领域、知识产权服务领域、检验检测服务领域和综合科技服务领域具有引领、带动、辐射作用的科技服务示范项目，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
第六条  科技服务业发展资金可采用竞争立项、据实据效、特定补助等方式进行分配。
第七条  科技服务业发展资金对项目支持方式主要采取以奖代补和专项补助两大类。
（一）以奖代补（后补助）。对已完工或投产且具有示范带动效应明显的公共服务平台，经科技、财政部门组织专家评审后确定符合项目支持条件的，可采取以奖代补方式支持。以奖代补支持额度与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投入、产生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等因素挂钩。
（二）专项补助（前补助）。对已具有示范性的项目，对项目投资实行专项补助。补助额度综合考虑项目投资规模、实际已投入情况、及可预计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等因素综合确定。
第三章  申报和拨付
第八条  科技服务业发展资金原则上支持在我市登记注册、依法纳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和央属企业集团在绵阳市纳税分公司、合伙企业。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联合申报项目。
第九条  市科知局负责根据省和市制定的相关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编制专项资金项目年度申报指南。年度申报指南需明确资金支持范围、支持重点、支持方式、申报要求等内容。
第十条  各县市区（园区）科技部门会同本级财政部门根据本办法和年度申报指南要求，组织项目申报，逐级审核汇总后分别报送市科知局、市财政局。
第十一条  项目单位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向当地科技、财政部门申报，并对申报资料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各县市区（园区）科技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审核后报市科技局和财政局。央属企事业（单位）直接分送市科知局。同一项目不得重复申报财政资金。
第十二条  市科知局建立动态管理的项目库，建立跨年度项目评审机制，原则上上年组织次年项目，并完成项目评审、审批等程序。
第十三条  市科知局负责设立专家库。按照专业资格与职业道德双重标准实施专家选聘，严格实行专家随机抽取和利害关系回避，强化评审专家责任追究。
第十四条  市科知局负责组织专家评审，可根据审查需要对申报单位进行现场核查。技术专家主要审查申报项目的技术先进性、产品创新性、产业带动性等，财务专家主要审查申报单位的财务运营、项目资金筹措和支出、项目经济合理性等。
第十五条  市科知局依据专家评审、现场核查意见等因素提出项目立项及资金分配建议方案，上报市政府审批。根据批准的项目和资金分配方案，市科知局下达项目计划,市财政局下达资金预算。
第十六条  各县市区（园区）财政部门应按照财政预算管理制度规定，及时将将项目资金拨付到项目承担单位，严禁截取、挪用、滞留专项资金。
第四章  监管和绩效评价
第十七条  项目单位应按计划组织项目实施，规范管理和使用资金，按要求报送项目进度、资金使用及效益指标等情况。
第十八条  项目实施因特殊情况需调整的，各地科技部门应会同本级财政部门及时上报市科知局、市财政局审批，未经批准不得擅自调整。特殊情况主要指：
（一）项目因故无法实施的。
（二）项目承担主体变更的。
（三）项目建设延期超过一年以上的。
（四）项目建设内容、投资等发生重大变化，需重新开展项目建设前置审批工作的。
除上述情况之外的其他变动，由各地科技部门会同本级财政部门自行审批，报市科知局备案。
第十九条  项目单位应对科技服务业发展资金实行专账管理，专款专用。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截留或挪用，不得用于发放职工工资、福利和奖金以及与项目无关的管理费等支出。
（1） 以奖代补资金支持公共服务平台用于平台发展支出。
（2） 专项补助资金支持所申报项目的建设支出。
对弄虚作假骗取专项资金、不按规定用途使用专项资金的单位，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二十条  项目实行属地化管理。各级科技部门应切实负起项目管理责任，加强对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情况的跟踪监督。项目完成后，项目单位应及时向科技部门提出验收申请。市科知局负责组织或委托当地科技部门进行验收。
第二十一条  市财政局对专项资金执行情况进行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评价和检查结果作为以后年度专项资金安排的重要依据。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科知局、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